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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会依据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119号决议第一节第 2 段的规

定，请秘书长和他的行政协调委员会的同僚研究为整个共同制度设立单一的行政法

庭的可行性，并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立提出报告. 本报告是应那项请求而提出.

2. 在大会第 33/119号决议通过以前，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已同国际公务员

协会联合会合设了一个申诉程序工作组来审议改进纠正程序的一般性问题. 立一

工作组是因为国际公务员联会的一项倡议而设立的，国际公务员联会曾在一九七四

年着手研究国际公务员可以采用的法律补救办法，并于一九七六年召开了一个坐谈

会，它的详尽报告 t 曾建议另行研究在将来某一时候设立"整个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的单一行政法庭，其管辖权亦能得到其他组织的承认，但条件是这种法庭的组成、

国际公务员协会联合会"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申诉程序"(日内瓦，一九七七年 )0

79-2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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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范围和权力应能提供至少相当于现行最佳惯例所能提供的那些保证 '\z 那个

报告已提交行政协调会，该协调会曾请行政协商会会同国际公务员联会一起审议这

个报告，审议结果设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并于一九七九年一月首次举行了会议.

虽然那个工作组的任务远超过耕两提业务的研究，但是鉴于新近通过的上述大会

决议，它决定把注意力首先放在初步审查设立单一行政法庭的可行性问题上.作为

第一个步骤，该工作组已请一个独立顾问就满足更有效的司法管理需要和满足这些

需要的备选办法编写一份详细讨论文件. 这个顾问编写的研究报告，题为"行政

法庭程序和统一性"，已由该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四日在日

内瓦举行)加以审议，后来并由这个顾问略加修正J 工作组根据上述审议，向行

政协商会提出一份报告J 该协商会已将这一报告转递下面提到的特设法律顾问合议.

3. 在大会的决议通过以后，联合国法律顾问立刻将一个"关于联合国行政法

庭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可能合并的工作文件"分发给他在各专门机构和有关机构的

同僚. 这个工作文件，连同一些机构的法律顾问就这一文件表示的意见以及行政

协商会和国际公务员联会合设的工作组的报告和顾问的订正研究报告均由特设法律顾

问会议(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至十四日在日内瓦举行)加以研究了. 这个会议已

直接送交行政协调会，它 5 为本报告提供了根据.

B. 关于设立单一法庭的各种考虑

4. 要决定是否能够为整个联合国共同制度设立单一行政法庭，单是决定这一

发展在规章上和行政上是否可能还是不够的. 更确切地讲，它需要审慎审查这一

解决办法的可能利弊以及各种实际和法律的障碍及随之阳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推迟现

z 同上，建议四(a)o

CCAQ/PER/R. 107，附件二.有兴趣的代表团都可得到这个报告的复制本-

4 C CAQ/PER/R. 107
0 

5 ACC/二19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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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所以，在行政协商会和国际公务员联会合设的工作组中和法律顾问会议中都

已审议过所有这些因素以及某些可能的暂时或备选解决办法.

5. 从导致拟订大会第 33/119号决议的第五委员会记录看来，要求进行可行

性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是因为担心两个现有行政法庭的不同决定，即联合国行政法庭

的决定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决定会对共同制度中服务条件的一致性有不利影响.

特别是第五委员会的记录曾许多次提到 6 劳工组织理事机构因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法

官的咨询意见而采取的关于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职类薪给的行动，这一行动与联合

国秘书长根据大会规定所采取的行动不一致，但是联合国行政法庭后来在一项争论

案件中裁定秘书长这一行动是正确的J

6. 可是，顾问的研究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几乎三十年来两个法庭并行不悖，

不发生法学上的真正岐异. 特别是日内瓦一般事务人员薪给的例子，两个法庭对

于行政当局在制订新的薪给表之前必须同工作人员协商的义务实际上作出很相似的

结论. 联合国行政法庭对一个引起争论的案件作出判决，7 从那些结论中得出的决

定与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法官们以前按个人身分发表的咨询意见不同尼认为事实上在

联合国范围内进行过适当的协商或提出过适当的协商的建议，并说有些协商失败.

是由于工作人员不让步;问题的这方面并未包括在劳工组织1提送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法官供其拟订咨询意见时考虑的协议事实说明内. 可是，当关于日内瓦一般事务

人员新给的同样问题引起争议的案件由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总协定，卫生组织和

气象组织的工|作人员向劳工组织行政法庭提出控诉时，该法庭行使其法定的权力，

对每一案件引用被告组织的工作人员条例，维持控诉案件的原决定，B 这与联合国

行政法庭关于|联合国内的那些案件所作的决定相当.

6 A/C. 5/33/SR. 37，第 68 段; SR. 40，第 35段; SR. 41 和 57; SR. 56, 

第 71 段.

7 联合国行政法庭第 236-号判决书(贝尔钱伯对联合国秘书长) 0 

8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第 380号(只纳尔和科芬诺对是业主) ，第 381号(乏主

洛埃斯特对卫生组织)和第 382号(哈特和勒巴对气象组织) I 所有判词都在

一九七九年六月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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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这一点，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行政法庭一定要对提交给它们的每一案

件引用被告组织的条例和细则，就象这些条例和细则适用于一些特别的实际情况一

样，它们不能防止由于这些细则、条例、惯例或情况的不同，作出的判决也不同.

这一问题即使只有一个法庭也会迂到;因此，两个法庭的存在，本质上不会影响到

共同制度的一致性.

8. 对于下述一类最不常见的例子也应加以考虑，即两个法庭的存在可能导致

对属于两个法庭管辖范围内的特别问题作出的决定发生抵触. 关于联合国合办工

作人员养恤基金(养恤基金)的决定涉及的问题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该组织只受联

合国行政法庭的审查，但它也会发生关于雇用组织的问题，便要受劳工组织行政法

庭的审查. 可是，直到现在，只有一个例子申请人必须向两个法庭上诉，两个法

庭都曾小心地避免任何实际的冲突: 因此，虽然不常有的情况可能使一个申请人

由于需要同时或依次向两个法庭提出控诉而觉到不便.但执法不公的情形，还不至

于发生.

9. 可以予测的是，设立单一行政法庭可能涉及行政效率问题.而可节省经费，

或给予当事各方更多便利，以便单一法庭多多开庭，并可使开庭和登记服务人员的

地理分配较为广泛. 但是，顾问对所涉经费问题的分析显示，现有的法庭比较少

的经费同它们当前的工作量是相称的，因此，它们各种活动的总和正好与其予算的

总和相对应. 又有人表示关切，认为如果目前的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在法庭兼

职的有经验法官，除了处理他们的正常职务外，就很难处理其他问题了.

10. 第 4 段已经指出，关于决定设立单一行政法庭的可行性所涉的其他一系列

问题，必须考虑各种障碍因素，以及为达成这个目标而必须采取的种种步骤的时间

性. 任何行政法庭如要有效执行原定的任务，必须获得管辖下各组织的会员国的

信任，并且必须获得各行政长官和由其协会和工会代表的几个组织的工作人员的信

' 阿乌艾德对养恤基金，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第 224号，和英·雷·阿乌艾德

(对卫生组织) J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第 3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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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联合国行政法庭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为二十二个组织服务(参看本文件的附

件) ，其中有九个不属于联合国系统. 有迹象显示，共同系统的几个组织和已经

接受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管辖的一些其他组织，仍然希望继续保持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这就是说，为了要设立单一法庭.必须所有组织彻底赞同新法庭各方面的规定，这

是很难达到的. 因此，必须由上述的所有组织进行广泛协商，同时，必须就许多

复杂的和争议的问题.包括设立单一法庭的原则问题达成协议，然后大会和国际劳

工大会才能废弃或改革现有的法庭，并服从新的法庭或已经改革的法庭的管辖.同

时，承认当前两个法庭之一的所有其他组织的适当机构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联

合国和劳工组织对这些组织负有责任，非到所有有关组织的适当机构同意接受单一

法庭的管辖或作出其他形式的安排前，不应废弃这两个法庭或作出重大改革. 对

劳工组织来说，还有其他实际问题. 特别是.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在对劳工组织工

作人员养恤金提出的权利主张有管辖权，10 并对劳工组织所签订的若干私法合同有

管辖权;这些私法合同中有许多都是长期性的，不能由劳工组织片面改变.

11. 所有组织似乎都认识到应该尽可能在各方面就这两个现有法庭的业务取得

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目前，由于这两个法庭各自的规约或规则，或由于它们体制

上的惯例，使它们进行业务方式具有若干不同. 这些差异已经在顾问的研究报告

中加以充分的分析，其中包括:任命法宫的方法和飘选法官的标准;法庭命令采取

特定行动的权力;偿金数额的限制;判决的审查和将案件提交国际法院审判等事项.

这些差异虽然没有在法理上造成任何分歧，但在大会就设立一个单一法庭作出任何

决定之前或在大会还没有就这件事作出决定时，似应在法律顾问的协助下，主要通

10 自一九四六年以来聘用的劳工组织所有工作人员都参加养恤金联委会，但是，

战前设立的工作人员养恤金仍然存在，直至所属的所有领取养恤金人员和有

权领取福利金的遗属死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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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行政协商会/国际公务员联合追诉程序工作组，逐步统一和进一步改善这两个法

庭的规约、规则和惯例，这项工作可利用比较简单的修正案和决定来完成，而且这

还为采取进一步的统一措施准备了条件.

12.上文曾经指出，虽然认识到维持共同制度，要靠立法决定和行政措施的程度远

较要靠司法决定和措施的程度大得多，而且认识到在法理上看不出有任何真正的分

歧，但仍应考虑采取其他办法，保证法理上的一致性，无需为设立一个单一的行政

法庭而进行长期艰巨的努力. 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司法冲突的这种办法之一，就

是修正这两个法庭的规约，以便设立某种联合机构，这个机构可以具备不同的结构，

同时例如这两个法庭都可主动地或应它们受理案件的当事人一方的请求，利用这个

机构来解决共同制度有关的法律问题.

c .结论

13 。对于设立一个单一的行政法庭的可行性所作的审慎研究显示，对这个问题

的关切似乎促使大会提出其请求，但事实上并没有严重到需要在这个时候采取这种

步骤. 此外，设立一个单一的行政法庭，将需要在各行政首长和许多组织(包括

某些不属于联合国系统的组织)的工作人员代表之间进行广泛的协商，随后需要在

所有这些组织的有关机关之间达成协穴，以及在其他方面很可能必需向后推迟.另

一方面，希望从设立一个单一的法庭可能得到的若干好处，也可以更容易地通过有

目的的协调和进一步改善现有法庭的规约、规则和惯例这种方式来取得. 这种行

动，除了可以得到其他改善之外，就长期而言，如果将来真的需要采取这种步骤，

也有助于设立一个单一的行政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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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行政法庭(行政法庭)和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权限

人行政法庭对所有工作人员的争端

联合国

国际民航组织

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

(民航组织)

(海事组织)

B. 行政法庭对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养恤基金)trg些是

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对所有其他工作人员的争端

国际劳工组织 a

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电信联盟

世界气象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

(劳工组织)

(粮农组织)

(教科文组织)

(卫生组织)

(电信联盟)

(气象组织)

(知识产权组织)

(原子能机构)

(贸易组织临时委会/总协定)

a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的权限也包括劳工组织的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和若干私人法律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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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对所有工作人员争端 b

万国邮政联盟

欧洲核研究组织。

欧洲空航安全组织。

欧洲专利权组织。

欧洲南部天文台。

铜出口国政府联合委员会。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议会问联盟。

欧洲分子生物实验室。

世界旅游组织。

(万国邮盟)

(旅游组织)

b 这些组织都不是养恤基金的成员. 养恤基金唯一的成员组织是国际农业发展

基金(农发基金} ，但该组织尚未同意将其有关的争端提交联合国行政法庭审

理，农发基金迄今还没有作出安排，以便将其工作人员争端提交任一法庭审理

d 没有加入联合国共同制度




